附3-1：
高考优先录取考生资格确认表

填表时间：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	考生姓名
	性别
	所在学校或单位
	高考报名序号

	
	
	
	

	县（市、区）招生办
审核意见
	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（公章）   年  月  日

	市（州）、长白山管委会招生办
审核意见
	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（公章）   年  月  日

	市（州）、长白山管委会主管部门
审核意见
	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（公章）   年  月  日


注：此表填写一式三份，市（州）、长白山管委会招生办和主管部门及考生高考档案各存一份。附相关证书（证件）和考生身份证原件及其复印件。

附3-2：

 “三侨”考生高考照顾加分资格审核表
填表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
	考生姓名
	性别
	所在学校或单位
	高考报名序号

	
	
	
	

	出生年月日
	
	出生地
	
	身份证号码
	

	考生身份
类别
	归侨子女
	
	华侨子女
	
	归（华）侨学生
	
	港澳同胞子女
港澳同胞学生
	

	侨居国（地）
	
	归国（回内地）时间
	
	出国（去港）时间
	

	考生家长姓名
	性别
	所在单位或住址
	联系
方式
	电 话
	

	
	
	
	
	手 机
	

	出生地
	
	侨居国
	
	归（出）国时间
	

	证件号码
	归侨(护照)证号
	
	发证机关
	

	监护人姓名
	
	单位或住址
	
	电话
   电   话
	

	县（市、区）招生办
审核意见
	负责人（签字）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（公章）

	考生家长（监护人）所在县（市、区）
侨办审核意见
	负责人（签字）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（公章）

	省、市（州）、长白山
管委会侨办审核意见
	市（州）侨办意见：                省侨办意见：
负责人（签字）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（公章）


注：1．考生身份类别请在对应的空栏中打√号，归侨子女、港澳同胞子女不填写本人“侨居国（归国或回内地）时间和出国或去港时间栏；监护人是指华侨子女、华侨学生和港澳学生的家长,如是在本地委托的亲友，需提供监护委托证明材料。
2．此表填写一式三份，省招生办公室、省侨办和考生高考档案各存一份。附相关证件、考生身份证、家庭户口簿原件及其复印件。
附3-3：

 “台湾省籍” 考生高考照顾加分资格审核表

填表时间：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	考生姓名
	性别
	所在学校或单位
	高考报名序号

	
	
	
	

	考生所在学校或
单位意见
	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（公章）   年  月  日

	县（市、区）招生办
审核意见
	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（公章）   年  月  日

	省台湾同胞联谊会
审核意见
	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（公章）   年  月  日


注：此表填写一式三份，省招生办公室、省台联和考生高考档案各存一份。附相关证件和考生身份证、家庭户口簿原件及其复印件。

附3-4：

吉林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
考生高考照顾加分申请表
填表时间：      年   月   日
	高考报名序号
	考生姓名
	性  别
	出生年月日

	
	
	
	

	照顾类别
	照顾分数
	考生所在学校或单位

	
	
	

	证 书 号 码
	获奖时间
	发证机关及时间

	
	
	

	县(市、区)
招生办意见
	经办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(公章)

	市、州主管部门
审核意见
	经办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（公章）

	省主管部门审核意见
	经办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（公章）


注：1．省级优秀学生、三好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、优秀团干部和获省级以上奥赛、竟赛、省教育厅、省体育局认定的国家二级运动员(含以上称号)等符合照顾加分获奖项的考生填写此表一式三份，省招生办公室、省主管部门和考生高考档案各存一份，并附获奖证书原件及其复印件。2．如符合多项照顾条件，考生可自选其中一项。
附3-5：

 “自谋职业退役士兵”考生高考照顾加分资格审核表
填表时间：       年   月   日
	考生姓名
	性别
	考生所在学校或单位
	高考报名序号

	
	
	
	

	考生户口所在地
	
	考生身份证号码
	

	考  生  退  役  前  所  在  部  队
	考生联系电话

	
	

	士兵复员证书号码
	
	发证机关
	

	自谋职业证书或证件号码
	
	发证机关
	

	县（市、区）招生办意见
	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（公章）  年  月  日

	市（州）、长白山管委会
民政局（安置部门）审核意见
	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（公章）  年  月  日

	省民政厅（安置部门）
审核意见
	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（公章）  年  月  日


注：此表填写一式三份，省招生办公室、省民政厅和考生高考档案各存一份。附考生本人的入伍证明、退役转业证明、自谋职业协议或证书、户口簿身份证原件及其复印件。
附3-6：

 “烈士子女”考生高考照顾加分资格审核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时间：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考生姓名
	性别
	考生所在学校或单位
	高考报名序号

	
	
	
	

	考生与烈士关系
	
	考生身份证号码
	

	烈 士 姓 名
	性别
	生前所在单位或住址
	联 系 电 话

	
	
	
	

	烈士与考生关系
	
	烈士证书号码
	
	批准机关
	

	持证人姓名
	
	持证人与考生关系
	
	批准时间
	

	县（市、区）
招生办意见
	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 年  月  日

	市（州）、长白山管委会
民政局（优抚部门）

审核意见
	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 年  月  日

	省民政厅（优抚部门）
审核意见
	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 年  月  日


注：此表填写一式三份，省招生办公室、省民政厅和考生高考档案各存一份。附烈士证、考生身份证、家庭户口簿原件及其复印件。

附3-7：

 “见义勇为”考生高考照顾加分资格审核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时间：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考生姓名
	性  别
	所在学校或单位
	高考报名序号

	
	
	
	

	考生与获奖者关系
	
	考生身份证号码
	

	获奖者姓名
	性  别
	所在单位或住址
	联系电话

	
	
	
	

	获奖者与考生关系
	
	荣誉证书号码
	
	发证时间
	

	获荣誉称号名称
	
	授予称号机关
	

	县（市、区）
招生办意见
	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（公章）  年  月  日

	市（州）、长白山管委会公安局
（见义勇为基金会）审核意见
	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（公章）  年  月  日

	省公安厅（见义勇为
基金会）审核意见
	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（公章）  年  月  日


注：此表填写一式三份，省招生办公室、省见义勇为基金会和考生高考档案各存一份。附获奖者荣誉证、考生身份证、家庭户口簿原件及其复印件。
附3-8：
少数民族考生高考照顾加分资格审核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时间：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考生姓名
	性别
	考生所在学校或单位
	高 考 报 名 序 号

	
	
	
	

	考 生 民 族
	
	考生身份证号码
	

	考生同民族父或母姓名
	性别
	所 在 单 位 或 住 址
	联 系 电 话

	
	
	
	

	家长与考生关系
	
	家长身份证号码
	

	县（市、区）
招生办意见
	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（公章） 年  月  日

	县（市、区）
公安局、民委审核意见
	公安户籍部门意见：        民委部门意见：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（公章）  年  月  日

	市（州）、长白山管委会
公安局、民委审核意见
	公安户籍部门意见：        民委部门意见：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（公章）  年  月  日

	省公安厅、省民委审核意见
	省公安厅意见：            省民委意见：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（公章）  年  月  日


注：此表填写一式三份，省招生办公室、省民委和考生高考档案各存一份。附考生身份证、户口簿和同民族家长的身份证、户口簿原件及其复印件。
